
湘财行罚〔2023〕19号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湖南精锋资产评估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法定代表人：李君彪

地址：岳阳市银都大厦10楼AB座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》（湘财监〔2022〕5号），我厅派出检查组，于2022年11月2-6日，对湖南精锋资产评估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：你单位）2021年度以来的机构内部治理、专业胜任能力、风险防范机制、质量控制体系及项目质量等情况进行了检查。检查过程中查明的问题和我厅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：
一、查明的问题

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

（一）xx公司拟了解价值所涉及的xx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（湘精锋评报字〔2021〕第10号）
报告日期：2021年11月29日

评估基准日：2020年12月31日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

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

评估结果（人民币万元）：xx
收费金额（人民币万元）：xx
1、采用收益法对无形资产——特许经营权进行评估，其收入、成本费用的预测无数据支撑，具体估算过程过于简化。
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企业价值》第十一条“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，应当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，确定所需资料的清单并收集相关资料，通常包括：……（四）被评估单位经营计划、发展规划和收益预测资料……”的规定。

2、评估方法（三种评估方法）选择的适用性分析不合理，仅采用资产基础法（成本法）估算，但是在评估账外无形资产——特许经营权时，采用净利润折现的方式进行估算。实际上是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进行了估算，在此情况下，不采用收益法进行估算的说法不妥。
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企业价值》第十八条“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，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”的规定。

3、评估方法的描述有误，有房地产但是未披露房地产市场法估算模型；无长期待摊费用，报告中出现了相应的描述。
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报告》第四十五条“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披露评估方法的运用过程时，通常包括下列内容：……（二）评估方法的运用和逻辑推理过程；（三）主要参数的来源、分析、比较和测算过程……”的规定。

4、固定资产的评估举例参数确定的合理性有如下问题：

（1）房地产类：楼层修正因素的确定未见说明；

（2）机器设备类：未见具体评估过程。
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》第四十二条“采用成本法评估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合、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，应当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以及资产负债类型编写评估技术说明。各项资产负债评估技术说明应当包含资产负债的内容和金额、核实方法、评估值确定的方法和结论等基本内容”的规定。
（二）xx车辆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（湘精锋评报字〔2022〕第12号）
报告日期：2022年5月25日

评估基准日：2022年5月23日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

评估方法：市场法

评估结果（人民币万元）：xx
收费金额（人民币万元）：xx
评估方法描述为：评估对象价值=参照物成交价格×修正系数1×修正系数2×……×修正系数n。底稿中未收集参照物成交价格的相关记录；车辆需要大修费用xx元，未见相关底稿依据记录。
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档案》第九条“工作底稿通常分为管理类工作底稿和操作类工作底稿。管理类工作底稿是指在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，为受理、 计划、控制和管理资产评估业务所形成的工作记录及相关资料。操作类工作底稿是指在履行现场调查、收集评估资料和评定估算程序时所形成的工作记录及相关资料”的规定。
以上事实，有你单位相关评估报告、评估工作底稿以及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报告、工作底稿，专家论证意见等资料作为证据。
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对于上述问题，我厅已于2023年7月28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，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、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应享受的陈述、申辩及听证权利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七条“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，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……（六）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……”以及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“四、资产评估监督类”第13项的规定，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从轻处罚阶次，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：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1.1259万元，并处违法所得1倍罚款1.1259万元。同时责令你单位进行整改。

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填写缴款书，并将罚没金额2.2518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。到期不缴纳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，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及缴款凭证书面报送本厅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财政部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，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联系单位：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（稽查办）

联系电话：0731-85165027

联系地址：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

邮政编码：410015

附件：送达回证

 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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